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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聯絡人：傅文瑞
電話：037-559151
傳真：
電子郵件：aaaa6613@ems.miaoli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兒字第11301894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招募宣傳DM 1件 (0189435_招募宣傳DM.jpg)

主旨：為本府辦理「苗栗縣113年度兒童權利公約宣導系列活動-

我的青春最精采SHOW TIME」，請貴校協助鼓勵所屬學生

社團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活動時間：

(一)第1場次：113年10月25日(星期五)下午5時30分-9時。

(二)第2場次：113年10月26日(星期六)下午3時30分-8時30

分。

二、活動地點：竹南運動公園(竹南鎮立游泳池旁)。

三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設籍或居住於本縣12歲以上-18歲之兒少(含非在學之兒

少)。

(二)就讀於本縣境內國、高中(職)學生。

(三)上限20組演出團隊，每校至多推派2組團隊，額滿即截

止，每組演出團隊主辦單位提供新台幣6,000元演出

費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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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名期限 ：即日起-113年9月20日(星期五)17時截止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

/QEWr3o。

六、活動規劃：每個團隊表演時間以20分鐘為限(含設備架

設)。

七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本次活動規劃以表演類型團隊為主，請有興趣之團隊踴

躍報名參加。

(二)報名參加活動之團隊，請務必配合推派1位代表參加主辦

單位辦理之活動規劃會議，辦理時間另函通知。

八、連絡方式：

(一)連絡人：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傅文

瑞  社工員。

(二)連絡電話：037-559151(專線電話)。

正本：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苗栗高級中學、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
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苑裡高級中學、國立竹南
高級中學、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立三義
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、苗栗縣私立君毅高
級中學、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、苗栗縣
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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